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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美高中项目“6.19”亡人事故调查报告

2022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时许，由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承建的马銮湾新城鼎美高中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

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。

根据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区应急管理局、

区建设与交通局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的通知》（厦海政〔2021〕173 号），区建设与交通局牵头

组织区应急局、区总工会、海沧公安分局等相关单位，成立

了鼎美高中项目“6.19”亡人事故调查领导小组，对该起事

故进行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秉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”原

则，经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

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分清了事故责任，并提出了对

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同时就进一步加强

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工作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时间：2022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时许。

（二）事故地点：马銮湾新城鼎美高中项目（厦门市海

沧区马銮湾新城中片区西柯路南侧，马銮湾西路西侧）3-4#

楼连廊区域。

（三）事故类别：高处坠落。

（四）人员伤亡：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

江兴火，死者，男，汉族，1972 年 9 月 9 日出生，身份



2

证号：3623 ，住：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鸦

鹊湖乡新家岭队。在马銮湾新城鼎美高中项目承担钢筋工劳

务工作。

（五）经济损失：此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36 万元，

主要为丧葬费、死亡赔偿金等。

二、工程概况

马銮湾新城鼎美高中项目建设单位为厦门市海沧区教

育局，代建单位为厦门市政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施工单

位为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监理单位为福建宇宏工程

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劳务单位为厦门市建设人力资源有限公

司，工程造价为 27805.473782 万元，工程总面积为 73500

平方米。目前，该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。

三、事故单位概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（单位概况略）

（二）代建单位：厦门市政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成

立 于 2009 年 10 月 30 日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50200426605365P，注册地位于厦门市湖里区云顶中路

2777 号市政大厦南楼 20 楼，法定代表人为许水音。经营范

围包括一般项目：工程管理服务；物业管理；市政设施管理。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
活动）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住宿服

务【分支机构经营】。

（三）施工单位：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1984

年 10 月 05 日在福建福州注册登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XXXXXXXXXXXXX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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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3500001581431832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，

法定代表人：林增忠，注册资本：壹拾亿圆元整（10 亿元整），

主要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、公路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机电

工程施工总承包等，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：（闽）JZ 安许

证字[2005]000066-1-2/13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：福建宇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成

立 于 2001 年 09 月 29 日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50206733593325G，注册地位于厦门市湖里区东黄路 215

号海西金融广场 A 栋 17 层 1707，法定代表人为王丽琼。经

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监理；水利工程建设监理；

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；公路工程监理；水运工程监理；单

建式人防工程监理；文物保护工程监理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。

资质证书编号为：91350206733593325G，该项目总监为陈练

福，注册证书编号：35007274。

（五）劳务单位：厦门市建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，成立

于 2016 年 05 月 26 日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50200MA348L6H45，注册地位于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 8

号 415 室，法定代表人为方荧。经营范围包括人才中介服务；

其他人力资源服务（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职业中介

服务；国内劳务派遣服务；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；公共就

业服务；市场管理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办公服务；其他未列

明商务服务业（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未列明的其他

建筑业。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：(闽)JZ 安许证字

[2016]XM009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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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抢救情况

2022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时许，马銮湾新城鼎美高中项

目安全员刘宝（非本项目备案安全员）在 3-4#楼一楼突然听

到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赶快过去查看，在 3-4#楼连廊区域的

一楼地面发现工地原钢筋班组劳务人员江兴火躺在地上。刘

宝站在江兴火掉落的位置抬头看，正上方彩钢板上有一个洞，

之前没有发现过彩钢板上有这个洞，疑似该人是从这个洞上

方掉落。当时刘宝查看伤者江兴火，江兴火意识尚清醒，手

脚还能活动。刘宝立即联系项目生产经理卢水川，由卢水川

开车，杨雄烟和刘宝双手把伤者抬上车送到厦门海沧医院急

救科进行救治，在途中伤者一直喊疼，经厦门海沧医院抢救

完将伤者转至 ICU，下午 16 时许海沧医院告知，江兴火经救

治无效身亡。

根据劳务实名制系统，事发当日江兴火进场时间为凌晨

04:44，经查阅派工单和班组长自述，19 日当天并未有人派

工给该人员。该人进场到事发时间，未有人提及目击到其在

何处做何事。

五、事故调查取证及综合分析

（一）事故调查取证

1.现场勘验情况

事故发生地点：马銮湾新城鼎美高中项目 3-4#楼连廊区域。

该人掉落地点的正上方，彩钢板下方横梁距离地面 8.175 米。

洞口尺寸上口 0.8m×0.5m，下口 0.8m×0.35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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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19 日当天，根据派工单显示，有派活的钢筋工作业

区域位于 5#配电房，与事发地点相距约 150 米。

2.现场监控情况

项目现场监控是安装在塔吊设备上面，随着设备拆除监

控同步拆除，各栋号塔吊拆除时间为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4

日(1#塔吊)、2021年 12月 31日(6塔)、2022年 2月 24日(3#

塔吊)、2022 年 2 月 27 日(4#塔吊)、2022 年 3 月 8 日(5#塔

吊)，事发区域塔吊为 4 号塔吊，于 2022 年 2 月 27 日拆除，

监控同步拆除，事发现场并无监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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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事发位置施工情况：项目现阶段进行室内装修施工作

业，事发位置在 3-4#楼西北面，当日该位置外架已拆除完毕，

剩余工字钢挑架及装饰彩钢板未拆除，无任何工种工人作业。

当日仅 3-4 楼#西面 4-2-D~4-2-A 轴交 4-2-1 轴在进行外架

拆除作业。因建筑物转角位置原因，事发位置被视线遮挡无

法看到发生何事。

4.江兴火打卡记录及进场时间：该工人于 2022 年 2 月

13 日进场施工，6 月份共 7 天有打卡记录(详见打卡记录)，

日期为 6 月 1 日、6 月 5 日、6 月 13 日、6 月 14 日、6 月 15

日、6 月 18 日、6 月 19 日(其中 6 月 18 日进出场时间为 2

分钟，为自行自由进出)，实际派工打卡上班为 3 天（6 月 1

日、6 月 14 日、6 月 15 日）。

5.项目施工相关证人证言：

（1）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员刘宝：19 日刘

宝在施工现场，事发时其在一楼听到有彩钢片的声音和掉落

的声音，走过去时江兴火平躺在地上。其在江兴火掉落处躺

的位置抬头看，正上方彩钢板上有个洞，估计江兴火是从彩

钢板的洞的位置掉下来，彩钢板之前没有洞。其称彩钢板的

下方没有设置安全网。

（2）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钢筋班组长蒋显友：

19 日早上 9 点多，其接到卢水川的电话说在 3-4#楼连廊里

面有个钢筋工受伤出了事。当时该事发位置没有钢筋工作量，

蒋显友也没有派工给该名钢筋工（江兴火），没有安排他到

工地干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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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胡锦跃：

事发地点外架落到底了，只剩工字钢，有外墙围护结构，窗

台有 1.2 米，满足防护要求。外架班组工人是充足的，也没

有哪个班组长派活给这个工人。其称在彩钢板的下方不需要

做悬挑式的兜网。

（4）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郑福金：事

发区域已经没有内外墙作业，另一侧的施工部位均有设置警

戒人员旁站。事发位置钢管外架已经全部拆除，事发位置区

域 1.2 米高度结构窗台已成品且窗框也已完成，完全满足防

护要求。悬挑外架体系拆除仅剩余悬挑工字钢无钢管外架，

无需再额外增加安全兜网。

（5）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架子工班组长张建凡：

事发时该区域的架子都已经拆完，拆除前都会把杂物清理掉，

再进行拆除。所有的架子工都要经过其安排，没有给该名工

人派过工。

（6）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鼎美高中项目部钢筋

班组临时工人陈彦涛、李坤成：江兴火平时脾气不好，较少

与他接触。平时所有活都需要经过班组长派工，19 日上午没

有见过江兴火。

（7）福建宇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陈练福：

外架有独立的施工方案，其有对外架专项方案进行审查，并

签署意见。该监理公司每个月都会对现场进行一次安全专项

检查。项目部每周会召开周例会，会提出安全问题，要求施

工单位整改；项目部每周会组织一次三方联合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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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福建宇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员欧阳崇慧：

在拆架过程中会拉警戒线，不会有其他人员出入，只有架子

工。其平时在外架拆除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

（9）厦门市政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林艺

强：每周会组织一次现场的安全隐患排查，会发一个三方联

合检查的书面通知。督促施工单位每天早上进行班前教育，

要求施工、监理对现场的安全条件进行核实，项目现场划分

安全责任区，施工、监理项目部根据责任区设定责任人，每

天会进行现场的隐患排查。事发后当天口头通知，第二天发

函给施工、监理，让他们停工，按四不放过原则排查隐患，

配合调查，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

（10）厦门市建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（法人）方

荧：当天没人派工给江兴火，也不知道江兴火为什么在事发

地点，当时那个位置都没有钢筋作业面。其查了考勤记录 1

号，14、15 号有派工给江兴火，19 号当天没有派工给江兴

火。江兴火没有在项目上做其它点工。

（11）厦门市建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务员温宗林：江

兴火 5 月份共 23 天有进场，6 月份共 7 天有进场；早晨上班

打卡时间一般是上午 5:20 左右，6 月 15 日是 4:42 进场，6

月 19 日是 4:44 进场。

（12）根据江兴火的堂弟、妻子的姐夫、次女 6 月 20

日的情况说明，江兴火自 2020 年起至今因生活压力过大，

精神抑郁，情绪不稳定，平时情绪变化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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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江兴火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：2022 年 2 月 13 日福建建

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包括江兴火在内的劳务班组人员进

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，留有《三级安全教育登

记卡》和《安全技术交底》书面记录。

7.厦门市海沧医院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（编

号：07283177820220073）：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、弥散性

血管内凝血。

（二）事故综合分析

综合现场勘验、证人证言、厦门市海沧医院出具的《居

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等相关证据，分析如下：钢筋工

江兴火平时情绪不稳定，事发当日在无项目部、劳务公司、

劳务班组派工任务情况下进入马銮湾新城鼎美高中项目属

个人行为，与工程施工作业无关。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现场管理不到位，巡查力度不够，让非作业人员进入作业

区域，存在一定过错。

六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江兴火（死者）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不足，在项目部和班

组长没有安排其劳务的情况下私自进入施工区域，不慎坠落

地面，被发现后经送海沧医院抢救无效死亡，是造成本次安

全事故的主要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项目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现场安

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巡查力度不足，未能及时排查整治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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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隐患，也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江兴火（死者）在未被派工

的情况下通过实名制通道进入施工现场，同时根据《建筑施

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-2011 的条文说明

“9 安全管理 9.0.19 搭拆脚手架时，地面应设围栏和警戒

标志，并应派专人看守，严禁非操作人员入内”，项目现场

未做好现场安全管理，未禁止江兴火进入 3-4#楼连廊处外架

施工区域，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。

七、事故性质的认定

综上，事故调查组合议认定：马銮湾新城鼎美高中项目

“6·19”亡人事件定性为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八、相关单位的责任情况及处理建议

按照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

调查组对事故涉及单位及其相关人员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

（一）江兴火（死者）自我情绪不稳定，在无人安排其

劳务的情况下私自进入 3-4#楼连廊外架作业区域，被人发现

躺在地面时经送海沧医院抢救无效死亡，对该起事故负有主

要责任，鉴于其本人已在该起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责

任。

（二）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马銮湾新城鼎美

高中项目施工单位，对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未尽到管理义务，

对该事故的发生有过失，应对江兴火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。

（三）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管理不到位，巡

查力度不够，建议由市建设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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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马銮湾新城鼎美高

中项目）项目经理郑福金、技术负责人胡锦跃及现场安全员

张守伟对工人的安全技术交底未针对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交

底，对工人的三级安全教育流于形式。项目现场管理人员管

理意识松懈，项目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巡查力度不足，

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江兴火（死者）私自进入外架拆除区域

的行为。故建议由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给予项目经理

郑福金、技术负责人胡锦跃及现场安全员张守伟给予处罚，

处罚结果报市、区两级建设主管部门。

九、事故教训和总结

为认真吸取该起事故的深刻教训，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，

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如下整改建议：

（一）代建单位厦门市政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应切实

履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首要责任，切实发挥建设（代建）

单位统筹安全生产的主导作用，加大对在建工程监管力度,

实施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应严格落实

企业主体责任，“血的教训极其深刻，必须牢牢记取”，一要

全面加强安全管理工作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控，坚决杜绝

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彻底排查、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；二要强

化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，增强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和自我

保护意识。

（三）监理单位福建宇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应牢记

“安全没有小事，责任重于泰山”，务必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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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化监理服务工作，加强日常安全巡视和平行检验，督促施

工单位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及时制止施工人员的不安全

行为，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，杜绝管理“真空”。

（四）劳务分包单位厦门市建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务必

认真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

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、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，进一步建立和

完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落实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、

整改现场安全隐患，确保施工安全；二要强化施工作业人员

安全管理，切实提高其安全意识，加强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

风险辨识能力及安全防范意识。

（五）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切实加强现场施工监督管理，

严格执行规范、规程及有关规定，督促参建单位特别是施工

单位健全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，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和督促落

实隐患整改。

附件：1.事故现场勘验记录；

2.死亡证明、火化证明；

3.事故调查询问笔录；

4.调查组成员会议签到单；

5.事故相关作业人员质量安全技术交底及安全生产

教育培训情况;

6.施工企业对项目现场的质量安全检查材料；

7.监理企业对项目现场的质量安全检查材料；

8.代建企业对项目现场的质量安全检查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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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銮湾新城鼎美高中项目“6.19”

亡人事故调查领导小组

2022 年 8 月 18 日


